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赛思信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作为北京赛思信安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思信安”或“公司”）股票发行的财务顾问，根据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

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

资》（以下简称《股票发行问答（三）》）（股转系统公告〔2016〕63 号）等有

关规定，对赛思信安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

现将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一、2016 年度股票发行及募集资金使用概况 

（一）关于赛思信安 2016 年股权激励及募集资金使用 

1、股票发行概况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北京赛思

信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股票发行方案》，本次定向发行系股权激励，本

次发行的价格为每股 1.00 元，本次拟发行股票不超过 4,101,520 股，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4,101,520 元，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2016 年 1 月 5 日，

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票发行方案。2016 年 1 月

13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0010 号

《验资报告》，对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认购资金的缴付情况予以验证。根据《验

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1 月 12 日，公司已收到新增投资者认缴的购股款，共计

人民币 4,101,520 元。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4 日，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股转系统

函（2016）1641 号《关于北京赛思信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

函》。本次股权激励新增股份于 2016 年 3 月 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并公开转让。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后续计划 



项目 金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4,101,520.00 
减：发行费用        208,00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432.62  
二、募集资金使用 3,893,952.62 
补充流动资金 3,893,952.62 
其中：工资发放 1,381,803.57 

报销费用款 960,754.08 
技术服务费 571,500.00 
公积金支出 51,772.00 
支付货款 517,440.00 
缴纳社保 108,400.77 
经营性往来款 296,823.80 
其他 5,458.40 

三、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0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截至

2016 年 3 月 11 日，该次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二）第二次股票发行及募集资金使用 

1、股票发行概况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北京赛思

信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本次发行的价格为每股 19.14686 元，本

次拟发行股票不超过 1,566,836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9,999,990 元，募

集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2016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票发行方案。2016 年 4 月 14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1078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发行的发行

对象认购资金的缴付情况予以验证。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4 月 5 日，

公司已收到新增投资者认缴的购股款，共计人民币 29,999,990 元。认购人将认购

资金汇入公司基本账户（未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4 日，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股转系统函

（2016）3679 号《关于北京赛思信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

函》，定向增发募集资金 29,999,990 元。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份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后续计划 

项目 金额（元） 



项目 金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29,999,990.00  
减：发行费用         165,00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3,894.17 
二、募集资金使用 29,838,884.17 
股权收购款 20,79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9,048,884.17 

其中：技术服务费 2,026,200.00 
报销费用款 1,305,172.72 
工资支出 2,720,595.79 
投标保证金 246,400.00 
采购货款 2,750,515.66 

三、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0 

 

根据全国中小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

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规定的要求，公司

于 2016 年 9 月 20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6 年 10 月 10 日召开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披露了《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提

前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于 2016 年 10 月 12 日披露了《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就本次募集资金事宜，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10268000001005512），且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及东北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开立了募集资金监管专

户，并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将剩余募集资金 4,850,657.17 元转入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该次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二、东北证券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情况 

（一）关于第一次股份发行 

获取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检查募集资金账户对账单、付款凭

证等支持性文件；并与公司管理层及相关人员就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沟通交

流等；关注募集资金是否用于投资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的情况；核查是否在

备案函取得之前提前使用、是否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存在资金占用、未履行信息

披露业务的事项；核查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北京

赛思信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二）关于第二次股份发行 

获取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检查募集资金账户对账单、付款

凭证等支持性文件；并与公司管理层及相关人员就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沟

通交流等；获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具《关于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的声明及承诺》；关注募集资金是否用于投资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的情

况；核查是否在备案函取得之前提前使用、是否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存在资金

占用、未履行信息披露业务的事项；核查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关于北京赛思信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就募集资金是否存在提前使用及募集资金是否变更用途等事项与会

计师进行充分沟通；就差异情况与赛思信安管理层进行沟通。 

三、核查结论 

1、关于第一次股份发行 

赛思信安第一次股份发行募集资金 4,101,520 元，在募集资金到账至取得股票

发行股份登记的函期间，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包括用于工资发放、报销等日常经营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时间 资金流向/用途 收到募集资金（元） 使用金额

（元） 
2015 年 1 月 12 日（募集资

金到账日） 收到募集资金 4,101,520.00 - 

取得股转函前使用情况 工资发放 -    1,381,803.57  
取得股转函前使用情况 报销 -      635,383.10  
取得股转函前使用情况 技术服务费 -      571,500.00  
取得股转函前使用情况 其他 - 5,458.40  

合计 4,101,520.00 2,594,145.07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用

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

资，或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等情形；本次发行不

存在任何资金占用行为。 

就本次募集资金提前使用情况，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提前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且主办券商已于 2016 年度根据股转

公司《股票发行问答（三）》的要求对挂牌公司募集资金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向



股转公司提交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2、关于第二次股份发行 

（1）第二次股份发行募集资金 29,999,990 元，不存在取得股份发行备案函前

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第二次股份发行收到募集资金 29,999,990.00 元之后至拿到股份发行备案函

前，企业为了使银行资金充分利用，将募集资金暂时进行七天定期存款，定期存

款期限结束后，此资金随时可以支取，属于企业银行存款，并未对外作实质性支

出，并不属于使用募集资金。 

（2）第二次股份发行存在部分募集资金改变用途情况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4 日获

得股份发行备案函后，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中的 1,089 万元作

为预付款项暂预付深圳市金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用于支付股权收购款，变更了

资金用途；后又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作为股权收购款向深圳市金麦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支付了 990 万元，亦变更了资金用途。 

3、除上述事项外，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不存在将募集资金

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

投资，或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等情形。 

4、就上述两次股票发行事宜，不存在任何资金占用行为。 

四、整改情况 

（一）第二次股份发行存在部分募集资金改变用途情况具体整改措施 

1、关于 1,089 万元股权收购款 

（1）公司已于 2016 年 9 月 20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6 年 10

月 10 日召开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上述事项补充审议； 

（2）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披露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提前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并于 2016 年 10 月 12 日披露了《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 

（3）主办券商已于 2016 年度根据股转公司《股票发行问答（三）》的要求

对挂牌公司募集资金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向股转公司提交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

专项核查报告。  

2、关于 990 万元股权收购款 

赛思信安于 2017 年 3 月 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对上述 990 万元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宜进行补充审议，并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披露了《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追认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

司将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召开股东大会并及时披露相关公告。 

（二）主办券商及公司采取的其他整改措施 

1、赛思信安承诺在主办券商的持续督导下，公司管理层将认真学习股转公司

发布的法律法规，听从主办券商的督导意见，树立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规范意识，

以后坚决杜绝募集资金提前使用及擅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周游先生已出具《关于规范使用募

集资金的声明及承诺》，承诺“未来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关于发布<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

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通知》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规定，建立募集资金三方监管体系，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

用与存放的规定，杜绝任何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

诺事项，如本人违反承诺给挂牌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由本人承担赔偿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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